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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师范大学文件 
 

 

师大研〔2021〕13 号
 

 
 

关于印发《河南师范大学 

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已经校长办公

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河南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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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工

作细则。 

第二条  硕士、博士学位按学科门类以及专业学位授予。授

予学位的学科和专业须已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。 

第三条  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、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品

行端正，并达到相应学术水平者，可按本细则的规定申请相应学

位。凡向我校提出学位申请的人员，不得同时向其他学位授予单

位提出申请。 

第二章  学位申请审核的内容 

第四条  学术水平的要求 

学位申请人通过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，成

绩合格，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，授予相应的学位： 

（一）授予硕士学位的要求 

1.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； 

2.掌握本门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； 

3.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； 

4.比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，并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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